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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癌症存活者在不同時期常須面對來自疾病與治療的獨特挑戰，癌症治療期間及治療後的

體能活動不足，可能進一步導致心肺適能下降、骨質流失和肌肉萎縮等情形，進而增加罹

患其他常見慢性疾病的風險。越來越多的研究證據顯示體能活動或運動介入在癌症的預防及

控制上佔有重要的角色，規律運動可降低多種癌症的風險，對癌症存活者有改善短期與長期

生理與心理健康的效益。癌症存活者運動訓練相關研究仍在發展階段，至今並無實證基礎的

癌症特異運動指引，致使醫護人員在進行復健運動建議時缺乏指引甚或感到遲疑，因此本文

內容主要介紹癌症存活者運動的安全性和效益與運動處方的基本原則，包括運動訓練前的醫

療評估與測試、訓練禁忌症、訓練目標、運動訓練原則與不同癌症部位的特殊考量，目的

是為提供一個初略的大綱作為健康照護者對癌症存活者在治療期間與治療後進行運動訓練的

參考。

關鍵詞：癌症存活者、運動訓練、運動處方、體能活動不足、罹癌風險。

癌症存活者的復健運動

王采芷　林玉萍＊　張靜芬＊＊　陳蓓蒂＊＊＊　陳美玲＊＊＊＊

前　　言

近年來癌症偵測與治療持續進步，改善

了多種癌症的存活率，如乳癌、攝護腺癌、

大腸癌和血癌，癌症存活者人數逐年增加（台

灣 癌 症 登 記 中 心，2015；American Cancer 

Society, 2014; Quaresma, Coleman, & Rachet, 

2015）。任何曾被診斷罹患癌症者，從其確立

診斷開始直到生命結束期間均可視為癌症存活

者（Leigh, 2007; Mullan, 1985; 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 2015），依此定義癌症存活可區分為由

確立診斷到起始治療結束、由治療過度到延長

生存期以及長期存活三個不同的時期 （Mullan, 

1985）。癌症存活者在不同時期常須面對來自

疾病與治療的獨特挑戰，包括疼痛、疲倦、

功能衰退、憂鬱、生活品質降低及癌症復發的

威脅等（Siegel et al., 2012）。癌症治療期間及

治療後的體能活動不足，可能進一步導致心肺

適能下降、骨質流失、肌肉萎縮、以及葡萄

糖代謝功能、胰島素敏感性、消化功能與免疫

功能變差，進而增加罹患其他常見慢性疾病，

如心血管疾病、糖尿病、骨質疏鬆、高血壓

和肥胖的風險，部分的這些危險因子可藉由運

動來減少或改善（Buffart & May, 2014; Jones, 

Eves, Haykowsky, Freedland, & Mackey, 2009; 

Lakoski, Eves, Douglas, & Jones, 2012）。

越來越多的研究證據顯示體能活動或運動

介入在癌症的預防及控制上佔有重要的角色，

規律運動可降低多種癌症的風險，對癌症存

活者有改善短期與長期生理與心理健康的效益

（Buffart & May, 2014; Campbell, 2012; Lakoski 

et al., 2012; Schmitz et al., 2010）。設計良好的運

動課程，不論是居家或是在監督下進行都將優

於休息和缺乏活動可能的害處（Buffart, & May, 


